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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大2758號決議應如何編入 

教科書？ 
 

●李酉潭／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教授、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翰林版主編 

 
 

 

壹、前言 

  2758真是一個神奇的數字！最近（2025年4月23日）美國政府首度在聯合國安理會

上，嚴正批評中國濫用聯合國大會（以下簡稱「聯大」）第2758號決議，試圖孤立台

灣，並強調該決議並未排除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再到（2025年5月5日）眾議院無異議

通過，聯大2758號決議並未處理台灣與台灣人民在聯合國或任何相關組織的代表權問

題。可見聯大2758號決議已經悄然躍上歷史重要的舞台。 

  對台灣來說，其實那是遲來的正義。當國際上越來越多國家公開提出中共曲解聯大

2758號決議，打壓台灣國際空間時，重點在於台灣要如何因應？國會要不要立法或提出

聲明？又要如何將2758號決議文相關議題編入教科書，讓人民多加了解？ 

貳、聯大2758號決議及其演進與爭議 

  什麼聯大2758號決議？原文內容如下：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對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組織根

據憲章所必須從事的事業都是必不可少的，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

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

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

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僅提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並未

提到台灣的地位。但中國卻長年曲解此決議為排除台灣的藉口，要求世界各國遵守所謂



台灣與聯合國    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10期／2025.06.30  85 

「一個中國原則」，並讓台灣被拒於世界衛生大會（WHA）等重要組織之外。 

  其實1971年的台灣處在威權統治之下，人民根本沒有自由意志表達的機會。甚至於

可以說，退守台灣一隅的「中華民國」要和佔有廣大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取所

謂「一個中國」的代表權，豈不猶如螳臂擋車？ 

  所幸，台灣人民透過民主化運動，使得政府於1987年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

1991、1992年實施國會全面改選，然後於1996年舉行首次總統直接選舉，台灣終於被評

為主權在民的自由民主國家。 

  從民主轉型到民主鞏固，再到民主深化，廣義的民主化是一個漫長又曲折的過程。

2000、2008、2016年前後發生三次的政黨輪替，但立法權直到2016年才發生第一次政黨

輪替，2024年民進黨仍然取得執政權卻失去國會過半數。台灣政局隨即因為國會不斷地

擴權、毀憲亂政，公民社會遂發出怒火而展開如火如荼的大罷免運動。雖然最大的反對

黨朱立倫主席公開批判賴清德總統為納粹，引起國內外相當大的爭議，但台灣民主成就

已經獲得國際上普遍的肯定與讚揚。最新的數據顯示，「自由之家」（Freedom）的自由

程度評比，台灣分數為94，亞洲第二名；1《經濟學人資訊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簡稱EIU）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測量，台灣是全球第十二名。2
 

  儘管在國際上一直受到中共國的打壓，但台灣的成就斐然，尤其是台灣透過民主化

落實主權在民，並於2009年將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入法，其中共同的第一條就是人民擁有

自決權。因而近年來前後有澳洲、荷蘭、加拿大、英國、捷克、比利時與美國等世界各

國表明在聯大第2758號決議中，並未闡述對台灣的立場，也未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

灣的主權，並譴責中國扭曲該決議；同時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歐洲議會2024年10月

24日以壓倒性票數，通過挺台決議，二十一項主張中包括「反對中國持續扭曲聯大第

2758號決議」，譴責中國對台軍事挑釁，以及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重申台灣是歐盟關

鍵夥伴等內容。2025年4月23日，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公開批評中國為孤立台灣而誤用聯

大第2758號決議，並重申2758號決議並未排除台灣參與聯合國體系以及其他多邊論壇。

2025年5月5日美國聯邦眾議院無異議通過《台灣國際團結法案》（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明確指出聯大第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聯合國內中國唯

一合法代表，但並未處理台灣與台灣人民在聯合國或任何相關組織的代表權問題，也沒

有在中國與台灣關係上採取立場，或包含任何關於台灣主權的聲明。該法案要求美國在

各國際組織中的代表，透過話語權、投票權及影響力，倡導這些組織抵抗中國試圖扭曲

涉及台灣的決議、用詞、政策或程序等作為。法案並鼓勵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在適當情況

下，反對中國試圖破壞台灣邦交及與非邦交國的夥伴關係。 

  然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卻於2025年5月12日發佈兩萬多字的《新時代的中

國國家安全》白皮書，其中強調堅決反對台灣地位未定論。這是中國對歐美多國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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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政要近來相繼推翻中方對聯大2758號決議宣稱台灣是其一部分的說法，進行另一

波的反制。中國在白皮書中，宣稱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法律效力不容置疑，台灣是中國

的一個省，沒有任何根據、理由或權利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

組織。3
 

參、台灣的因應 

  聯大第2758號決議主要是涉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地位，但沒有確立中國對

台灣享有主權。北京多次在國際場合曲解該決議，指台灣在聯合國的唯一稱謂是「中國

台灣省」，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等。 

  當世界各國相繼通過決議，反對中國扭曲聯大第2758號決議，支持台灣拓展國際空

間，立法院朝野黨團2024年9月曾提出相關聲明，民進黨團版本接近國際挺台決議，反對

中共扭曲該決議；國民黨團反對聯大2758號決議，主張要「重返」聯合國；民眾黨團則

要求行政院長針對國際參與進行專題報告。但直到如今，立法院共同聲明卻陷入僵局，

以致於2025年5月13日「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召開記者會，理事長曾建元教授表示，聯合

國有「會籍普遍化」原則，理應讓全世界人類皆能參與聯合國的全球治理當中，台灣被

排除在外，不僅是主權問題，更是嚴重的人權問題。聯合國應保障全人類公平參與全球

治理的權利，台灣人民不應被排除在外。面對台灣參與聯合國的困境，公民監督國會聯

盟期待立院朝野三黨以人權與主權雙重視角出發，展現共識與決心。他並呼籲韓國瑜院

長應立即召開協商，向國際傳達台灣立場。4
 

  當國際上挺台聲音越來越積極與肯定時，欣聞教育部負責審議課綱和教科書的「國

家教育研究院」於2025年5月5日召開「審定本教科用書三方座談會議」，邀集課綱研

發、教科書審議、出版業者三方代表討論，會中針對國中社會科對應「當代台灣」及

「現代國家的興起」，以及高中歷史對應「現代國家的形塑」相關學習內容的編審原

則，建議教科用書呈現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文中、英文史料內容，在書寫上按照原文

摘述，並言明在文本中並未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等字句。另外，國中社會科課綱，除了

開羅會議（開羅宣言）外，也建議加入《舊金山和約》、《中日和約》等，說明日本放

棄對台灣、澎湖、南沙群島、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利等真實內容。5
 

肆、聯大2758號決議文如何編入教科書 

  台灣的確急需將聯大2758號決議的中、英文內容編入國、高中教科書中，讓全民了

解真相與事實。對於國家教育研究院最近通過聯大2758號決議文的中、英文內容應該編

入教科書，筆者當然非常贊成，僅提出以下四點意見供參： 

  （一）二十多年來，筆者在政大開設「民主與人權」以及「台灣政治」核心通識課

程，不斷引用該決議文強調，當時所謂「排我納匪」案，其實是將宣稱代表整個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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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統治集團逐出聯合國，並沒有處理台灣人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也就是筆者一直

以政治學的角度來處理聯大2758號的爭議問題。因此，國家教育研究院通過決議對於教

科書的安排，除了歷史教科書對於歷史事實的陳述之外，筆者認為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

也應該編列聯大2758號決議文的相關議題，讓同學來進行思辨。這樣一來才能夠符合當

今國、高中課程綱要強調素養教育精神的重要性。 

  （二）依據現行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社會領域》，國民中學及普通高級中等學校必修歷史課程部分：「現代國家的形

塑」國際局勢與台灣地位主題中，有一個單元明定必須處理國際處境：包括因戰爭而締

結的條約、相關的宣言、決議文及公報等。以【翰林版】高中歷史課本（一）為例，在

第四章台澎金馬成為一體，第五十頁只簡單編寫了：「1971年我國 （中華民國）退出聯

合國後，席次由中共取代。此後，我國邦交國快速減少，連帶陸續退出各種國際組

織。」但難得的是有一個註解編寫了【知識聚焦：台灣地位未定論】，其內容為： 

日本在二戰投降時，根據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的條款，應將臺、澎歸還中

華民國。但後來日本在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中，雖都放棄對臺、澎的主

權，卻未聲明臺、澎的歸屬，故亦有人主張臺灣主權尚未確定。 

因此在現有課本中，若能將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的中英、文編入教材中，便能幫助學

子上下貫穿，了解台灣國際地位爭議的來龍去脈，更有助於本單元「現代國家的形塑」

之知識完整。 

  （三）透過上述歷史課本的陳述，就可以了解為何需要公民與社會課本進一步分析

與處理。現有的公民與社會課綱主題（A）就是公民身分認同及社群，其中有二個子題

分別為「國際人權公約與相關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與非政府組織等）如何促成普世人

權的實現？」與「我國如何將國際人權公約的相關主張融入法律制度中？」  

  現有的【翰林版】高中公民與社會課本（一）第二章標題為「國家主權與發展」，

一開始就有下列這段陳述放在課本的開頭： 

2023年7月，美國眾議院通過「台灣國際團結法案」（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法案內容主張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是聯合國內「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但並未處理台灣與台灣人民在

聯合國或任何相關組織的代表權問題，亦未包含任何關於台灣主權的聲明，

因此未涉及台灣。 

我國外交部指出，《台灣國際團結法案》是美國國會以具體行動展現對我國國際參與的

堅定支持，我國也應該和所有理念相近國家緊密合作，深化全方位夥伴關係，為全球共

同面對的各項挑戰盡力作出貢獻。未來法案將會如何影響我國人民看待自己國家和面對

國際社會的方式，值得持續的關注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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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內文中編有「我國地位在國際上的轉變章節」，其內容為：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質統治整個大陸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世界影響力

愈加強勢，最終於1971年在聯合國大會中促成第2758號決議案，承認中華人

民共和國為聯合國中唯一合法的代表。1971年，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第2758

號決議案，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且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依據此決議取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擁有的中國代表權席

位。該決議案對兩岸政府之國際地位、外交關係的變化產生重大影響，並成

為今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一中原則」的重要依據。 

以上述「翰林版」為例，在108課綱條列的綱目下，能夠與時俱進地將聯大2758號決議文

的爭議編入教科書中，已經非常難得。然而，因為未能將聯大2758號決議文的中、英文

原文陳列出來，學生就無法了解當時的台灣處在戒嚴與動員戡亂時期情況下，在台灣的

中華民國蔣介石政權一直以正統自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逐中國的代表權，結果就是

二十二年後（從1949年到1971年）終於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而且用語非常不客

氣：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

去。 

  （四）台灣應如何看待聯大2758號決議文？以歷史課本來說，歷史縱深應前後串

聯，歷史上的演變更不能忽略。但更重要的是，先完整陳述歷史事實。因此關於我國國

家地位的問題，除了開羅會議（開羅宣言）外，本來就應該加入《舊金山和約》、《中

日和約》等內容。而聯大2758號決議文的原文編入教科書，不應只是歷史事實的陳述，

更應以公民與社會課本的內容來解釋與分析，知識結構才能完整。以下是筆者認為相當

重要，應該和聯大2758號決議文一起編入教科書的二個部分： 

   1. 民主化落實主權在民 

  國家構成的要素為人民、土地、政府、主權，而國旗、國歌、國號都只是象徵意義

而已。1971年的台灣在威權統治之下，台灣人民沒有管道可以表達自由意志。但1991

年、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以及1996年總統直接民選以後，台灣已經被公認為落實主權在

民的自由民主國家。建議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可以引用「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發布「歷年

台灣民眾對於統獨立場趨勢分佈圖」6與「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圖」7，編入教

材，提供學子參考。 

   2. 人民自決權的實現 

  台灣雖不是聯合國會員國，但在2009年已經制定法律，將1966年通過的兩大國際人

權公約的內容直接納入國內人權保障範圍。8兩大人權公約共同的第一條就是人民擁有自

決權。高中公民與社會課本更應該強調聯合國公約的主要精神。 

  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文，將代表全中國的蔣介石統治集團驅逐出去，但並沒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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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台灣人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台灣透過民主化於1996年確立為主權在民的自由民主

國家，這是國際公認的事實。且台灣於2009年制定法律直接落實聯合國兩大國際人權公

約的條款。是不是遠比低度人權保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有資格擁有聯合國的會員？！9
 

伍、結語 

  1971年以前在台灣威權統治時期的中華民國蔣介石政權宣稱代表整個中國，其擁有

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次被極權專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所取代，那是政治力量大與

小對比無法避免的結果。然而，台灣人民透過民主化於1996年確立為一個主權在民的自

由民主國家，中共卻進化為數位極權專制國家。這時候，台海兩岸就不應該只是大小力

量的對比，而是自由民主與極權專制的較量，到底誰更有資格加入聯合國的問題？更何

況，依據《聯合國憲章》第4條10，兩千三百五十萬的台灣人民一直被排除在聯合國大門

之外，豈不荒謬！ 

  所幸，近年來國際支持台灣的聲音越來越清晰明亮，台灣各界，尤其是代表民意的

國會應明確表態。教科書的編撰更應一切以真相第一，讓聯大2758號決議文的原文來呈

現真實面向。 

  最後，撰寫本文時大罷免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若成功，台灣將改寫人類民主發展

史！這是一種逆境的反叛，地球上最大部分的一群人沒有受到國際公平的對待，現在正

透過聯大2758這個神奇數字而翻轉！11而聯大2758號決議文的發展會走多遠，除了台灣加

入聯合國，有沒有可能導向美國與台灣建交？畢竟中共國同時與南北韓建交，美國為何

不能與台海兩岸的國家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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